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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   10月29日，池州市政府在青阳县召开了全市森林防火工作会议，谢德新市长要求各地按照国务院办公厅《通知》精神，做到“五到位”，认真抓好今冬明春全市森林防火工作。即一是防火宣传教育要到位。要把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活动贯穿于整个森林防火期的始终。要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纸等新闻媒体，要开辟森林防火专题节目和栏目，加强防火工作的公益性宣传；在林区的主要路口、交通沿线、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设置醒目、有人性化的森林防火宣传警示标牌，真正做到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。二是野外火源管理要到位。各地认真贯彻“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以加大火源管理为中心，把各项防范工作放在首位。严格野外用火申报、审批、监烧制度。对上坟烧纸等祭祀用火严格管理，加强组织，做到定时、定点，同时要提倡文明祭祀。要采取干部分片包干、护林员包山头地段的方法，严防死守。加大巡逻密度，消除火灾隐患。三是预防扑救措施要到位。要制定和完善森林火灾扑救预案，切实抓好组织机构、扑火队伍、运输工具、通讯器材、后勤供应等工作的落实。要建立森林防火测报点，加大对森林防火的投入，及时添购、备足扑火物资，加强防火设施设备管理，及时予以检修和维护。要综合应用瞭望台（哨）、地面巡护等手段，严密监测火情，一旦发生火情，及时报告，及时处置，迅速地组织扑救。四是专业扑火队伍建设要到位。其一是各县（市）区成立扑火专业队伍；其二是各乡镇成立扑火应急分队；其三是各村组成立巡逻队。要按照每个县（区、管委会）组建一支专业扑火队伍，每个林区乡镇组建1支20人以上的专业扑火队伍的要求，加快专业扑火队伍建设步伐。开展技能培训和实战演练，提高防扑火技能，增强快速反应能力和战斗力。同时，要把安全问题放在第一位，严防在扑火战斗中发生意外事故。五是依法治火要到位。各地要严格执行火源管理等火灾预防制度，切实加大对火灾案件的查处力度，从严打击各种涉火违法犯罪。对失职渎职、玩忽职守贻误战机的有关责任人员，坚决按照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，决不姑息迁就。
    谢市长强调，各地要认真按照温家宝总理提出的“五条标准”的要求，认真落实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区森林防火工作全面负责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，分管负责同志为主要责任人。要实行领导分片包干责任制，责任到人，层层签订责任状，把森林防火责任落实到乡、村、组和农户，一级对一级负责，真正做到山有人管，林有人护，责有人担。在森林防火期内，主要领导要亲自抓，亲自检查，分管领导要具体抓，集中主要精力抓好森林防火工作。特别是九华山、牯牛降等风景名胜区和国、省道公路沿线的领导不仅要部署安排，而且要检查督促。要把森林防火工作纳入各级政府考核干部的目标管理内容，对那些管理不到位，扑救不及时，造成火灾多发，损失严重的乡（镇），要重点查处，对有关责任人要严肃处理。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，加强配合，通力协作，共同做好森林防火工作。要根据“谁管理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对每起森林火灾的责任人都要严肃追究，对因失职、渎职、防范不力而贻误战机，使小火酿成大火的有关领导，要追究其行政责任，对防火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表彰奖励，真正让森林防火工作在社会上形成“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，群众广泛参与、社会积极支持、全民搞防火”的良好氛围。


